
臺北市政府辦理本府績優服務人員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計畫 

110年1月25日訂定 

111年11月15日修訂 

壹、 前言 

    為打造友善宜居城市，協助新移民適應在地生活文化，本府各機關依

權責辦理各項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以促進多元文化融合。透過本府服務

人員的服務，協助新移民及其家屬在臺生活適應，貼近新移民實際所需，

以展現為民服務品質，落實本府政策有感的目標。為表彰本府績優服務人

員辦理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之專業與用心，特定本計畫。 

貳、 表揚對象及獎勵方式 

一、 表揚對象： 

本府各機關辦理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績優服務人員，包括各機關及其

所屬單位同仁、本市服務學校教師、社工及通譯等。 

二、獎勵方式： 

(一) 受推薦之績優服務人員，經本府民政局召開「辦理本府績優服務人

員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審查會議（以下簡稱審查會議）

進行審查，及本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備查，簽報

市長頒發感謝獎狀(盃)及致贈紀念品1份。 

(二) 經本計畫表揚之績優服務人員，次年得再次提報表揚，惟服務個案

相同者，不予表揚。 

(三) 經本計畫連續3年提報並獲表揚之服務人員，3年內不再提報表揚。 

參、 推薦程序 

    由本府各機關擇優推薦當年度辦理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績優服務人

員，每機關擇優推薦至多3案，填列「臺北市政府服務人員推動新移民照

顧輔導措施表揚推薦表」（如附件）及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並於期限內提

送民政局彙整推薦資料後，召開審查會議進行後續審查作業事宜。 

肆、 推薦標準 

   如受推薦人符合下列標準其中一項者，機關請檢具推薦表： 



一、 協助或輔導新移民個案，關懷其在地生活適應，提供相關支持性服務，

以提升新移民參與社會能力。 

二、 提升新移民文化適應及生活所需之語文能力，強化新移民子女教育規

劃。 

三、 提供新移民就業服務，辦理職業訓練，協助新移民創業，保障其經濟獨

立，生活安定。 

四、 推廣新移民多元文化，參與或辦理相關活動，增進國人與新移民文化之

交流與認識。 

五、 建構新移民友善環境，提升專業服務品質，維護新移民各項權益。 

六、 其他新移民相關創意作為。 

伍、 審查作業 

一、 本府民政局彙集推薦資料後召開審查會議，進行方式如下： 

(一) 經審查會議之機關代表及新移民事務委員會委員代表檢視書面資

料及討論後，推薦結果由該會議決議之。 

(二) 審查會議決議之受推薦績優服務人員，將提報本府委員會討論議

決。 

二、 本府委員會會議：受推薦績優服務人員經本府委員會議決後，報請市

府予以表揚。 

三、 市長頒發感謝獎狀(盃)之表揚作業由本府工作小組幕僚機關（民政

局）另案簽辦後續事宜。  

四、 本項表揚目的係鼓勵本府績優服務人員，惟出現重複提報或辦理新移

民業務之重大缺失（提報時，近3年曾因辦理新移民業務受懲處處分）

等情形之人員，將不列入本年度表揚。 

五、 行政獎勵機制：建請受表揚人員之服務機關給予該員嘉獎1次，以茲鼓

勵。 

陸、 經費 

   由本府民政局辦理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費用項下支應。 

柒、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



 附件  

臺北市政府服務人員推動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表揚推薦表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性別  

電話  年資  

電子郵件  

經歷  

推薦標準 

□協助或輔導新移民個案，關懷其在地生活適應，提供相關

支持性服務，以提升新移民參與社會能力。 

□提升新移民文化適應及生活所需之語文能力，強化新移民

子女教育規劃。 

□提供新移民就業服務，辦理職業訓練，協助新移民創業，

保障其經濟獨立，生活安定。 

□推廣新移民多元文化，參與或辦理相關活動，增進國人與

新移民文化之交流與認識。 

□建構新移民友善環境，提升專業服務品質，維護新移民各

項權益。 

□其他新移民相關創意作為。                                   

具體事蹟 

(每項事蹟文

字敘述範圍以

500字為原則) 

 

佐證資料 

相關資料或照

片(至少2張) 

 

備註 

一、每份表格限推薦1案，每局處擇優推薦至多3案。 

二、文字填寫部分請以電腦繕打，每項事蹟文字敘述範圍以500字為原

則，另請附上相關佐證資料或照片(至少2張)。 

三、推薦截止日期，以函復日期為憑。 

四、本案推薦局處聯絡人：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 

 


